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聊冠环发〔2024〕9 号

关于进一步规范机动车排放检验机构环境
管理工作的通知

各机动车检验检测机构：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》《山东省大气污

染防治条例》有关规定及 2024 年 9 月 20 日生态环境部联合有

关部门召开机动车排放检验领域第三方机构专项整治工作会议

精神，结合我县实际情况，为落实检验机构主体责任，加强检

验机构监督管理，提升检验服务质量，规范机动车排放检验流

程，强化检验过程的监管，现将相关要求通知如下。

一、强化检验数据管理

各检验机构应严格按照《汽车排放定期检验信息采集传输

技术规范》（HJ1238-2021）进行数据采集和传输，确保人工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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集的里程表读数、额定转速、污染物控制装置查验图片、外观

检查图片等信息准确无误检验数据中的污染物检验过程数据应

如实按照仪器的分辨力精度采集并存储记录到数据库。

二、污染控制系统检查

自本通知下发之日起，各检验机构在车检时开展重型柴油

货车污染控制系统检查，重点对污染物控制装置温度传感器进

行检查，查看是否有改装或垫高温度传感器的问题，并用水印

相机拍照上传至聊城市机动车环检业务监控平台，此项工作做

为一项制度严格落实。如发现温度传感器改装问题立即向冠县

分局进行报告，分局将依法进行处理。如因未上传检查照片或

者在柴油车检查过程中发现问题未进行报告的，冠县分局将对

检测机构进行处罚。

三、规范适用检验方法

各检验机构要严格实施《汽油车污染物排放限值及测量方

法（双怠速法及简易工况法）》《柴油车污染物排放限值及测

量方法（自由加速法及加载减速法）》等检验标准，除无法手

动切换两驱模式的全时及适时四驱车型、因适用特殊技术或存

在安全隐患无法上线检测的车型以及执法检查等特殊情况使用

双怠速法和自由加速法外，要全面按标准使用简易工况法、加

载减速法检验。对于不适用简易工况法、加载减速法检验的车

辆，要严格按照《机动车排放定期检验规范》（HJ1237-2021）

制定改变方法流程，如实记录改变方法原因；因上述标准未明



3

确描述的安全、技术原因确需改变检测方法的，应在简易瞬态

工况法或加载减速法检验线先行试车并保留影像资料。检验机

构要对改变检验方法的车辆保存图片、视频等证明材料并按“一

车一档”进行存档，证明材料须充分证明改变方法的合理性。

同一车辆在本县曾采用过简易瞬态工况法或加载减速法检验

的，后续检验必须采用同一方法，不得擅自改变检验方法。

四、落实检验全过程监控

各检验机构应严格落实检验流程视频监控，检验线前后视频

应能清晰拍摄车辆前部车牌号码、车辆排气管及检验过程中尾

气采样管插入车辆排气管全过程，应正确使用重型柴油车和重

型燃气车移动式摄像机。待检车辆与在检车辆应保持合理间距，

确保待检车辆不遮挡摄像机对在检车辆检测过程的拍摄。不得

对视频监控探头进行遮挡和角度调整，视频监控存档至少保存 1

年。

五、强化行业自律

全县各检验机构应落实生态环境保护主体责任，严格依法依

规依标准开展机动车排放检验，坚决杜绝篡改检验结果、出具

虚假排放检验报告等违法违规行为，不得采用临时更换机动车

污染控制装置等弄虚作假的方式使机动车通过排放检验，保证

检验数据客观、公正、准确，实现对超标排放机动车的“检测-

维修-复检”闭环管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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